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實 收 資 本 之 來 源 金額(新台幣元) 占實收資本額比率(%) 

設 立 登 記 資 本 400,000,000 0.25 

現 金 增 資 66,698,123,910 42.29 

盈 餘 轉 增 資 70,920,900,170 44.96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13,952,355,130 8.85 

 

. 

股 份 轉 換 增 資 5,759,910,750 3.65 

合 計 157,731,289,960 100.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放置於本公司(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1 號)以供查

閱。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索取方法：至上列處所索取或透過網路下載檔案（http://mops.twse.com.tw） 

三、證券承銷商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19 樓 

網址：https://www.masterlink.com.tw/ 

電話：(02) 2325-5818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8 號 

網址：https://www.fubon.com/banking/about/index.htm 

電話：(02)2771-6699 

六、股票或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5 樓 

網址：https://www.kgi.com.tw/zh-tw/ 

電話：(02)2389-2999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電話：(02)2175-6800 

名稱：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68 號 23 樓 

網址：http://www.fitchratings.com.tw/zh/ 

電話：(02)8175-7600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taiwanratings.com/
http://www.fitchratings.com.tw/zh/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許瑞軒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電話：(02)2725-9988 

律師姓名：洪紹恒律師 

事務所名稱：建業法律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2 樓 

網址：http://www.chienyeh.com.tw 

電話：(02)8101-1973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簽證會計師：許瑞軒會計師、柯志賢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電話：(02)2725-9988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本公司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職稱：黃建智/執行副總經理  

聯絡電話：（07）337-1111 

電子郵件信箱：csccontact@mail.csc.com.tw 

代理發言人/職稱：楊岳崑/財務副總經理 

聯絡電話：（07）337-1023 

電子郵件信箱：f1000@mail.csc.com.tw 

股東服務免費專線電話：0800-746-006 

十三、本公司網址：http://www.csc.com.tw 

 

 

 

 

 

 

 

 

http://www.deloitte.com.tw/
http://www.chienyeh.com.tw/
http://www.deloitte.com.tw/
http://www.c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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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條規定，發行人申報發

行普通公司債，如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國際債券管理規則

所定之專業投資人者，所檢具之公開說明書編製內容，應依公司募集發行

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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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經呈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 113 年 5 月 17 日證櫃債字第 11300036871 號函通知申報生效發行公司債，並取得 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證櫃債字第 1130057899 號函之綠色債

券資格認可，訂定發行辦法如下： 

一、債券名稱：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公

司債」）。 

二、發行總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台幣(以下同)壹拾伍億柒仟萬元整。 

三、票面金額：本公司債券之票面金額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四、發行價格：本公司債券於發行日依票面金額十足發行。 

五、發行期限：本公司債發行期限為 5 年期，自民國 113 年 5 月 28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8

年 5 月 28 日到期。 

六、票面利率：本公司債票面利率為固定年利率 1.84%。 

七、還本方式：本公司自發行日起屆滿到期日一次還本。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利率，每年單利計、付息乙次。以每壹佰萬元

債券為基準計付利息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

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

且不另付利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利息。 

九、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錄。 

十一、受託人：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

之利益行使查核監督本公司履行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契約。

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

與受託人間簽訂之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利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

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

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

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分公司代理還

本付息事宜及製作扣繳憑單寄發債權人，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料，辦理本息款項劃撥

作業。 

十三、承銷方式：委託承銷商對外公開承銷。 

十四、承銷機構：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五、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六、銷售對象：本公司債之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

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十七、本公司債為綠色債券，投資計畫書相關資訊內容依據「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之規定揭露於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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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金用途 

一、本次發行公司債資金運用計劃分析 

(一)資金來源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計畫所需資金總額：新台幣壹拾伍億柒仟萬元整。 

3.資金來源：發行一一三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台幣壹拾伍億柒仟萬元

整。本次公司債如未足額發行，導致資金不足時，其差額將以銀行借款支應。 

4.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所需 

資金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進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償還債務* 113 年第二季 799,170 - 799,170 - - 
  

轉投資國內 

綠色事業 
114 年第二季 770,830 - - -   770,830 

 *本次償還債務係償還轉投資國內綠色事業之借款。 

 (二)本次發行公司債依照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行揭露事項： 

1.公司名稱：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金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台幣壹拾伍億柒仟萬元整，依

發行期限為五年期，並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證櫃債字第 1130057899 號函，取得綠色債券資格認可。 

3.公司債之利率：本公司債票面利率為固定年利率 1.84%。 

4.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本公司債之發行期限為五年期，自發行日起屆滿到期日一次

還本。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利率，每年單利計、付息乙次。 

5.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1)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將由營業收入、銀行借款或資本市場籌資支應。 

(2)為確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標的

之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風險及必要性。 

(3)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公司債券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償還債務及轉投資國內綠色事業；資金運用計

畫詳本公開說明書第 6 頁～第 11 頁。 

7.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債未償還餘額共

計新台幣 47,400,000 仟元整。(截至 113 年 5 月 14 日止，公司債未償還餘額共計新台

幣 47,400,000 仟元整) 

8.公司債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金額十足發行。 

9.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金額：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止，額定資本總額定

為新台幣 170,000,000,000 元整，分為 17,000,000,000 股。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157,731,289,960 元整，已發行股份總額 15,773,128,996 股，每股面額均為 10 元。 

10.公司現有全部合併資產減去全部合併負債後之餘額：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止為   

347,011,293 仟元。 

11.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4 

 

12.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為債權人之受託人，約定事項如受託契約所定。 

13.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以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並依簽訂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事宜。 

15.有發行擔保者，其種類、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6.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無。 

18.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董事會之議事錄：詳本公司民國 112 年 5 月 5 日第十八屆第六次及民國 112 年 11 月

3 日第十八屆第八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21.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22.還本付息代理機構名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分公司。 

23.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等： 

(1)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評等日期：113 年 4 月 29 日。 

信用評等結果：twAA-。 

(2)信用評等機構：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信用評等日期：113 年 4 月 16 日。 

信用評等結果：AA(twn)。 

(三)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金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 

  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 

(1)可行性 

本公司本次發行普通公司債，計畫發行總額為新台幣壹拾伍億柒仟萬元，每張面額為

新台幣壹佰萬元，按面額十足發行。本公司債係採行委託證券承銷商百分之百對外公

開承銷，並以洽商銷售方式配售予專業投資人，足以確保本次資金募集之完成，故本

次資金募集計畫應屬可行。 

(2)必要性 

考量本公司透過發行公司債所募得資金係屬公司之中長期負債，相較來自銀行貸放之

借款，實有助於提升公司資金運用之穩定性，並可將銀行借款額度保留以備隨時支應

資金需求，進而提升公司未來之資金調度彈性，降低景氣循環對本公司籌資及理財活

動之衝擊；此外，考量目前國內仍處於升息後之利率高檔區，且央行升/降息態度不

明確，銀行借款成本利率波動風險高，為鎖定中長期資金成本，提升資金來源之穩定

性，故本次資金募集計畫有其必要性。 

(3)合理性 

為健全財務結構並取得穩定且成本較低之中長期資金，以降低利率的變動風險，故發

行固定利率計價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2.分析各種資金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分析比較各種資金調度來源 

一般上市（櫃）公司較常採用之財務調度方式，包括普通股或特別股現金增資、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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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託憑證（GDR）、國內外轉換公司債、普通公司債及銀行貸款等，茲將各籌資

方式利弊說明如下： 

項   目 有   利   因   素 不   利   因   素 

銀行借款 

1.資金調度運用彈性較大。 

2.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創造較高的利 

  潤。 

3.程序簡便，公司取得資金迅速。 

4.利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利息負擔較重，將使負債增加。 

2.財務結構惡化，致競爭力下降。 

3.融通期限一般較短，且需提供擔保 

  品。 

4.限制條款較多且嚴格。 

普通公司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之掌 

  控帶來潛在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金。 

4.債息列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利息負擔較重，負債增加，易侵蝕 

  公司獲利。 

2.公司債期限屆滿後，公司將面臨龐 

  大資金還本壓力。 

轉換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票面利率較長期 

  借款為低，故其資金募集成本較低。 

2.債權人請求轉換時點不一，將延緩 

  對每股盈餘及股權之稀釋效果。 

3.轉換公司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 

  即由負債轉變成資本，除可節省利 

  息支出外，亦可避免到期還本之龐 

  大資金壓力。 

4.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一般較發行轉 

  換公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為高，相 

  當於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 

1.轉換公司債未全數轉換前，公司仍 

  需支付利息或提列利息補償金， 

  對財務結構改善有限。 

2.依目前市場發行之轉換公司債，其 

  轉換與否之主權屬債權人，發行 

  公司難掌握資金調度計畫。 

3.債權人要求贖回或到期無人轉 

  換，發行公司將面臨較大資金壓 

  力。 

海外存託憑
證(GDR) 

1.藉海外市場募集資金動作，提昇國 

  際知名度。 

2.發行價格一般高於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時點之國內普通股價格，相當於以

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籌募資金較

多。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避免國 

  內籌碼膨脹太多，對股價產生不利影

響。 

4.提高自有資本比率，改善財務結構。 

1.公司海外知名度高低及其產業成 

  長性將影響資金募集計畫成功與 

  否。 

2.目前國內法令規定，海外存託憑證 

  雖可轉換為普通股，惟手續繁 

  雜，買賣易受限，致流通性不高， 

  募集計畫將受影響。 

3.固定成本高，為符合規模經濟效 

  益，募集資金不宜過低。 

4.股本膨脹，將稀釋每股盈餘。 

現金增資 

發行新股 

1.降低負債比率，改善財務結構，減 

  少利息支出，提升競爭，避免財務 

  風險。 

2.募集成本較低，且流通性高，故投 

  資者接受程度較高。 

3.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10%~15%，員 

  工成為公司股東之一份子，可提高 

  員工對公司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4.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金壓 

  力。 

1.股本膨脹速度快，將直接稀釋每股 

  獲利。 

2.對股權較不集中的公司，其經營權 

  易受威脅。 

3.股利無節稅效果。 

(2)各種資金調度來源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之影響 

基於上述各項籌資方式分析，本公司以普通公司債籌集資金，除可掌握長期資金 



6 

 

來源，亦可避免每股盈餘過度稀釋。 

(四)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並參考櫃買中心公佈之殖利率曲 

  線與同年期利率交換合約，再依據投資人對未來利率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資金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後，預計可

能增加之產銷量、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利能力之變動情形、產

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不適用。 

2.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 

(1)轉投資事業最近二年度之稅後淨利、轉投資之目的、資金計畫用途及其所營事業與公

司業務之關聯性、預計投資損益情形及對公司經營之影響： 

A.轉投資事業最近二年度之稅後淨利： 

中發控股(股)公司 111 年及 112 年度稅後損益分別為新台幣淨損 89,011 仟元及淨利

41,546 仟元。 

B.轉投資之目的及資金計畫用途： 

透過注資中發控股(股)公司增資中能發電(股)公司，以支應興建 24 號離岸風場之資

金需求。 

C.轉投資事業所營事業與公司業務之關聯性： 

中發控股(股)公司為中國鋼鐵(股)公司之子公司，持股比例為 51%。 

D.預計投資損益情形及對公司經營之影響： 

本公司響應國家綠能政策，透過中發控股投資興建中能離岸風場，推動發展綠能產

業，以落實減碳目標，並兼具環境永續發展及善盡社會責任之效益。 

E.如持有該轉投資事業普通股股權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列明轉投資事業預計之資金

運用進度、資金回收年限、資金回收之前各年度預計產生之效益與其對公司獲利能

力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金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情形 

114 年度第二季 

轉投資國內 

綠色事業 
114 年第二季 770,830 770,830 

本次募集之資金將注資中發控股，進而增資中能發電以支應興建 29 號離岸風場之

資金需求，未來待風場完成併聯商轉，預期對本公司推動綠能減碳具實質正面效

益。有關本次發行綠色債券之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評估、投資計畫評估及篩選流

程、資金運用計畫及發行後資金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請參閱本公司債公開說明書

附錄二。 

(2)轉投資特許事業者，應敘明特許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情形及其核准或許可之附帶

事項是否有影響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不適用。 

3.如為充實營運資金、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 

(1)公司債務逐年到期金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目前營運資金狀況、所

需之資金額度及預計運用情形，並列示所編製之申報(請)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

現金收支預測表。 

A.公司債務逐年到期金額及償債計畫：截至 113 年 5 月 14 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之

普通公司債，其債務逐年到期金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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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及 

以後年度 
償還計畫 

一○二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丙券 

  1,080,000 1,080,000 1,440,000  

由自有資金、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方
式支應 

一○三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丙券 

   2,700,000 2,700,000 3,600,0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方
式支應 

一○七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 

3,000,000 3,000,0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方
式支應 

一○七年度第二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 

   2,800,000 2,800,0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方
式支應 

一○七年度第三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甲券 

1,037,500 3,112,5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方
式支應 

一○七年度第三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乙券 

   1,125,000 1,125,000  

一○九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甲券 

800,000 800,0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方
式支應 

一○九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乙券 

  2,940,000 1,260,000   

一一二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甲券 

  7,200,0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支
應 

一一二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乙券 

   1,900,000 1,900,000  

一一三年度第一期無
擔保普通公司債(擬發
行) 

     1,570,000 

由營業收入、
銀行借款或資
本市場籌資支
應 

合計 4,837,500 6,912,500 11,220,000 10,865,000 9,965,000 5,170,000 - 

B.債務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貸款機構 
利率
(%) 

契約期間 
原貸款 

用途 

原貸款 

金額 

113 年度 
合計 

第二季 

償還 

金額 

減少 

利息 

償還 

金額 

減少 

利息 

中華票券 1.48 
113.3.5~ 

113.6.3 

轉投資國內綠

色事業 
799,170 799,170 註 799,170 註 

註：本次發行普通公司債用以償還轉投資國內綠色事業之借款，雖目前國內仍處於利率高檔

區，短期內無明顯減少利息之效益，惟考量降息不確定性仍高，發行中長期公司債可鎖

住固定長期資金成本，有助提升資金來源之穩定性，強化財務結構。 

C.目前資金營運狀況：本公司至 113 年 3 月 31 日止，帳上現金及約當現金為新台幣

1,383,675 仟元，營運資金十分穩定。 

D.所需資金額度與預計運用情形： 

本次募資計畫資金係用於償還債務，資金運用計畫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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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所需資 

金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情形 

113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償還債務* 113 年第二季 799,170 - 799,170 - - 

*本次償還債務係償還轉投資國內綠色事業之借款。 

E.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金收支預測表：請參閱第 10～11 頁。 

(2)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出計畫、財務

槓桿及負債比率(或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說明償債或充實營運資金之原因： 

A.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本公司賒銷產生之

應收帳款，業與銀行簽定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約定書」。依據合約，於本公

司出貨予客戶後，即產生應收帳款移轉銀行之效力，雙方並依約於次一銀行營業日

完成相關手續。 

B.資本支出計畫：113 年度資本支出計畫預計為新台幣 17,848,483 仟元，114 年度預

計資本支出計畫為新台幣 15,222,405 仟元。 

C.財務槓桿與負債比率： 

項目/年度 113 年度(預估) 114 年度(預估) 

財務槓桿 1.10 1.17 

負債比率 37.37% 38.95% 

D.償債原因：本次發行普通公司債用以償還轉投資國內綠色事業之借款(商業本票)，

主要考量發行中長期公司債可強化財務結構，雖目前利率環境仍處於高檔區，惟銀

行借款成本及資金來源穩定性不若發行普通公司債，發行以新台幣計價之國內無擔

保普通公司債，不僅無匯率風險，亦可鎖定長期資金成本，提升資金來源之穩定性。 

E.充實營運資金之原因：發行普通公司債鎖定中、長期資金成本，規避利率變動風險，

使更符合長期穩健經營之原則，強化財務結構，並取代銀行借款，增加籌資管道，

減少銀行對公司授信總額度限制所造成資金調度之困擾。 

(3)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者，應說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益達成之情形： 

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 799,170 仟元係用以償還注資中發控股(股)公司之

銀行借款，進而增資中能發電以支應興建 29 號離岸風場之資金需求，符合本公司響

應國家政策推動發展綠能產業，以落實減碳目標，兼具環境永續發展及善盡社會任之

效益。 

(4)現金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金額達本次募資金

額百分之六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金來源及效益： 

A.必要性：本公司於113年度現金收支預測表中，預計5～12月合計資本支出及長期股

權投資金額為13,474,057仟元，114年度合計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金額為

12,526,912仟元，合計未來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為新台幣26,000,969仟元，

大於本次募集資金百分之六十。該資本支出主要包含煉焦爐及乾式淬火建造工程及

鍋爐汽輪發電機汰換等多項生產設備更新及改善工程，因設備屆齡汰舊換新，並引

進新技術以改善生產流程，相關資本投入有其必要性。 

B.預計資金來源：以自有資金或銀行借款方式支應。 

C.預計效益：促使公司經營成本下降，更具競爭力，維持營運獲利穩定性，並預期將

精進節能環保，以達成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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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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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各月份現金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項  目 /  月  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 

期初現金餘額 1 17.6  38.1  39.7  13.8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7.6  

加：非融資性收入                             

  銷貨收入   173.5  163.8  174.6  178.9  178.9  183.8  192.5  192.5  197.5  201.3  191.0  186.2  2,214.5  

  財務收入   0.4  0.4  0.2  0.4  0.4  0.4  26.8  26.8  0.4  0.4  0.4  0.4  57.4  

  其他收入   1.0  1.0  1.7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1  12.8  

   合計 2 174.9  165.2  176.5  180.3  180.3  185.2  220.3  220.3  198.9  202.7  192.4  187.7  2,284.7  

減：非融資性支出                             

  營運支出   158.7  150.2  163.4  163.3  162.6  166.3  171.0  170.1  173.8  176.1  166.9  164.4  1,986.8  

  各項稅捐支出   2.0  2.6  1.6    2.0            3.0    11.2  

  短期借款利息   0.5  0.5  0.5  0.3  0.4  0.3  0.4  0.4  0.4  0.4  0.4  0.4  4.9  

  現金股利                 55.6          55.6  

  資本支出及長投   13.9  17.0  16.9  16.9  16.9  18.9  18.9  18.9  16.9  14.8  14.8  14.8  199.6  

   合計 3 175.1  170.3  182.4  180.5  181.9  185.5  190.3  245.0  191.1  191.3  185.1  179.6  2,258.1  

要求最低現金餘額 4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所需資金總額 5=3+4 225.1  220.3  232.4  230.5  231.9  235.5  240.3  295.0  241.1  241.3  235.1  229.6  2,308.1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金餘額(短絀) 6=1+2-5 -32.6  -17.0  -16.2  -36.4  -1.6  -0.3  30.0  -24.7  7.8  11.4  7.3  8.1  -5.8  

融資淨額                             

  短期融資淨額   110.9  6.0  -75.8  10.4  14.9  -0.8  -31.1  23.6  -8.9  -2.2  -8.3  -1.1  37.6  

  現金增資及發行公司債       55.0  25.0  15.7                95.7  

  公平價值列入損益之金融資產                             

 長期借款還本付息   -55.2  0.7  0.8  1.0  1.0  1.1  1.1  1.1  1.1  1.1  1.0  1.0  -44.2  

  公司債還本付息   -35.0        -30.0          -10.3    -8.0  -83.3  

  合計 7 20.7  6.7  -20.0  36.4  1.6  0.3  -30.0  24.7  -7.8  -11.4  -7.3  -8.1  5.8  

期末現金餘額 8=1+2-3+7 38.1  39.7  13.8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註 1：有關銷貨收入、營運支出及資本支出，係以 113 年 1～3 月為實際數，4～12 月估列數為基礎。 

註 2：113 年度之「資本支出及長投」不包含長期股權投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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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各月份現金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項  目 /  月  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 

期初現金餘額 1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加：非融資性收入                             

  銷貨收入   171.3  181.5  186.7  190.6  193.3  193.7  199.9  199.9  205.1  206.6  201.3  196.1  2,326.0  

  財務收入   0.7  0.8  0.7  0.8  0.7  0.8  28.3  28.2  0.7  0.7  0.8  0.7  63.9  

  其他收入   1.0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1.1  1.1  1.1  12.7  

   合計 2 173.0  183.3  188.4  192.4  195.0  195.6  229.3  229.2  206.9  208.4  203.2  197.9  2,402.6  

減：非融資性支出                             

  營運支出   155.9  166.3  169.3  172.4  174.2  173.9  179.5  178.6  183.3  184.7  180.9  176.5  2,095.5  

  各項稅捐支出           20.5        9.3    3.0    32.8  

  短期借款利息   0.9  0.9  0.9  0.9  1.1  1.1  0.9  0.9  0.9  0.9  0.9  0.9  11.2  

  現金股利                 104.4          104.4  

  資本支出及長投   10.4  10.4  10.4  10.4  10.5  10.5  10.5  10.4  10.4  10.5  10.4  10.4  125.2  

   合計 3 167.2  177.6  180.6  183.7  206.3  185.5  190.9  294.3  203.9  196.1  195.2  187.8  2,369.1  

要求最低現金餘額 4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所需資金總額 5=3+4 217.2  227.6  230.6  233.7  256.3  235.5  240.9  344.3  253.9  246.1  245.2  237.8  2,419.1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金餘額(短絀) 6=1+2-5 5.8  5.7  7.8  8.7  -11.3  10.1  38.4  -65.1  3.0  12.3  8.0  10.1  33.5  

融資淨額                             

  短期融資淨額   -7.3  -7.2  -9.3  -10.2  39.8  -11.6  -39.9  63.6  -4.5  17.2  -9.4  -3.6  17.6  

  現金增資及發行公司債                             

  公平價值列入損益之金融資產                             

 長期借款還本付息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8.0  

  公司債還本付息           -30.0          -31.1    -8.0  -69.1  

  合計 7 -5.8  -5.7  -7.8  -8.7  11.3  -10.1  -38.4  65.1  -3.0  -12.4  -7.9  -10.1  -33.5  

期末現金餘額 8=1+2-3+7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